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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业绩补偿承诺情况的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

公告中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2015 年 5月 29 日，经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原称：苏州

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，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召开的第三届董

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公司与福建省力菲克药业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力菲克”）现股东富惠控股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 “富惠控

股”)和原股东之一中海（香港）集团投资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 “香

港中海”)签署了《合作协议》，约定公司以 6,120 万元人民币收购富

惠控股和香港中海所持力菲克 51%股权。富惠控股和苏州天马医药集

团有限公司（公司原控股股东，以下简称“天马医药”）承诺如下：

自2015年7月起三年内力菲克累积净利润合计应不低于人民币2,571

万元,若力菲克未来三年累计净利润低于以上指标，差额部分由富惠

控股、天马医药按富惠控股和公司持有力菲克的股权比例向力菲克进

行补偿。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于 2015年 6月 1 日披露于指定媒体《中

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以及巨潮资讯网的《关于签署合作协议暨关



联交易的公告》。 

根据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于 2018 年 10 月

29 日出具的（会审字【2018】 6060 号）《审计报告》，在业绩承诺

期间力菲克实际完成净利润 1,524.59 万元，差额为 1,046.41 万元，

力菲克业绩承诺期内实际完成的净利润未能完成业绩承诺指标。详细

情况请见公司于 2018 年 11月 1 日披露的相关公告。 

二、进展情况  

2019 年 4月 12 日，公司对外披露《华软科技关于子公司业绩补

偿承诺情况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16），根据《合作协议》

的约定，富惠控股需补偿 512.74万元及天马医药需补偿 533.67万元。  

截止本公告披露日，富惠控股已完成补偿款的缴付；天马医药集

团承诺，该笔补偿款将分两期支付：2019 年 9 月 30 日前支付 50%，

余下部分于 2019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支付。 

三、其他 

公司将继续督促天马医药根据承诺时间履行《合作协议》约定的

补偿义务，并将根据业绩补偿款回收的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一日 

 


